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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6樓
聯絡人：科員蔡振祥
聯絡電話：02-8995-3697
傳真電話：02-8521-1590
電子郵件：nick21201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3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綜字第11300287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原住民身分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「傳統名字」，

包含單獨使用原住民族文字登記者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戶

政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3年5月25日台內戶字第113024232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按原住民身分法（下稱本法）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父或母

為原住民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取得原住民身

分：一、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；二、取用

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

統名字；三、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。」同法第6條

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為取得原住民身分，當事人得申請取用

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，…，不受民法

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項、第四項、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155074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6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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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一項、第二項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。」另

姓名條例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：「臺灣原住民族及其他少

數民族之登記，依其文化慣俗為之。」

三、承上開條文所述，為使當事人於尚未取得原住民身分時，

仍得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以取得身分，爰

排除姓名條例第1項第2項僅適用於已取得原住身分者之限

制。至於登記傳統名字所使用之文字及其限制，本法並未

加以限制，仍應回歸姓名條例或其他相關法令辦理。故舉

凡傳統名字符合父或母所屬民族之傳統文化慣俗，且為姓

名條例所允許使用之文字，戶政事務所即依該規定受理登

記，為免戶政單位對於法令適用產生疑義，請貴府督導轄

內戶政事務所，依上開解釋意旨妥處，以保障原住民族權

益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副本：內政部、本會綜合規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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